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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67,356,321股 

3、发行价格：13.05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

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

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全部过户至百川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百川能源”）名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

第 ZE10572 号），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7,356,321.00 元，变更后公司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31,513,793.00 元。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修订稿）》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2017 年 3 月 31 日，交易对方荆州贤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达

实业”）、荆州市景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湖房地产”）召开股东

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2、2017年 4月 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3、2017年 4月 7日，公司与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签订了《资产购买协议》；

公司与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朱伯东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4、2017 年 5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5、2017 年 9 月 21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

过； 

6、2017年 10月 30日，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百川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向荆州贤达实业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939 号），核准公司向贤达实业发行 53,885,057 股股份、向景湖房地产

发行 13,471,26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本次发行情况 

1、本次发行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 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1.00 

元。 

2、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数量为 67,356,321 股。其中，向贤达实

业发行股份数量为 53,885,057 股，向景湖房地产发行股份数量为 13,471,264

股。 



3、本次发行股票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3.05 元/股。 

（三）本次发行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E10572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7年 11月 7日，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已将作为本次出资的荆州市天然气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荆州天然气”）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公司已经收到作为出资的荆州天然气股权。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公司共计增加

注册资本人民 67,356,321.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31,513,793.00

元。截至 2017 年 11 月 7 日，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的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1,031,513,793.00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 1,031,513,793.00元。 

2017 年 11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向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发行股份

67,356,321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后，公司将向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 

（四）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

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标的荆州天然气 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

名下。 

2017 年 11月 7 日，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荆州天然气股东变更等事

宜并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信用代码：91421000737949050G）。 

至此，交易各方已完成了荆州天然气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百川能源已持有标的公司 100%股权。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交易已获得的

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



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荆州天然气已成为百川能源的全资子公司。百川

能源已向登记结算公司及上交所申请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登

记、上市手续。百川能源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及完成相关的信息披露工作。中国证监会已

核准百川能源本次重组事宜，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

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障碍或无法实施的重大风险。”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本次交易已获得交易各方权力机构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交易各方有

权实施本次交易；与标的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业已办理完毕，标的

资产已归属于发行人所有；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验资业已办理完毕；本

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的发行登记手续业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在

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67,356,321 股 

发行价格：13.05 元/股 

2、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为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 

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本次认购的百川能源股份按如下比例分期解锁：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且百川能源公布荆州天然气2017年年度《专

项审核报告》后，如果荆州天然气经审计截至2017年期末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不低于截至2017年期末承诺净利润数，则贤达实业、

景湖房地产可转让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公司股票份额的30%。 

在百川能源公布荆州天然气2018年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如果荆州天然



气经审计截至2018年期末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数不低于截至2018年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可转让其

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公司股票份额的60%。 

在百川能源公布荆州天然气2019年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如果荆州天然

气经审计截至2019年期末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数不低于截至2019年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可转让其

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公司股票份额的100%。上述业绩承诺未达到的，则贤达实业、

景湖房地产在当期进行业绩补偿后，可按照上述约定转让获得的公司股票。  

若公司实施配股、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导致交易对方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增加的，增加部分亦遵守上述约定。若监管机构或监管规则对锁定期

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机构或监管规则要求执行。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2017年1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简介 

1、贤达实业 

公司名称 荆州贤达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荆州市沙市区北京西路 192号天然气大厦 4楼 

注册资本 2,000万 

法定代表人 朱伯东 

成立日期 1995年 10月 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000504309829T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医疗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服务；



销售：机电设备及配件、电动工具、制冷设备、压缩机及

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

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

经营** 

2、景湖房地产 

公司名称 荆州市景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沙市区北京西路 192号（天然气大厦） 

注册资本 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朱伯东 

成立日期 2003年 4月 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210007476727883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建筑及装饰材料销售。 

3、发行对象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贤达实业持有景湖房地产 66.67%股

权，为景湖房地产控股股东，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朱伯东。 

本次交易完成前，交易对方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但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

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为上市公司关联法人或关联自然

人的，视为上市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后，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合计持有百川

能源的股份超过 5%。因此，本次交易后，交易对方贤达实业、景湖房地产为公

司关联方。 

截至本公告日，交易对方未向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业

务联系。 



三、本次交易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1、本次股份变动前公司的前十名股东 

本次股份变动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85,063,203 39.94 

2 曹飞 139,409,090 14.46 

3 王东海 126,750,497 13.15 

4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5,899,903 6.83 

5 

鹏华资产－招商银行－广东粤财信托

－粤 财信托•百川 1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6,109,995 1.67 

6 王东江 16,010,376 1.66 

7 王东水 14,241,629 1.48 

8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2,827,422 1.33 

9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 分红－018L－FH002 沪 
6,429,058 0.67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4,770,581 0.49 

合  计  787,511,754  81.68 

2、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的前十名股东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85,063,203 37.33 

2 曹飞 139,409,090 13.52 

3 王东海 126,750,497 12.29 

4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5,899,903 6.39 



5 荆州贤达实业有限公司 53,885,057 5.22 

6 

鹏华资产－招商银行－广东粤财信托

－粤 财信托•百川 1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6,109,995 1.56 

7 王东江 16,010,376 1.55 

8 王东水 14,241,629 1.38 

9 荆州市景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471,264 1.31 

10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2,827,422 1.24 

合  计  843,668,436  81.79 

备注：公司控股股东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资管”）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385,063,203股,其中通过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账户持有 280,563,203 股，通

过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可交换公司

债券质押专户、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质押专户、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三期）质押专户分别持有 49,500,000 股、

37,000,000股、18,000,000 股。 

3、本次交易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百川资管持有公司 39.94%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王东

海先生为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百川资管持有公司 37.33%的股权，仍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王东海先生仍然为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本次交易前 变动数 本次交易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94,452,740 67,356,321 461,809,061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42,248,857  242,248,857 

限售流通股合计 636,701,597 67,356,321 704,057,918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327,455,875  327,455,875 

无限售流通股份合计 327,455,875  327,455,875 

股份总额  964,157,472 67,356,321 1,031,513,793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公司股权结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公司治理情

况等有积极影响，具体详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六、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磊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2号高科大厦4楼 

电话：027-87618889 

传真：027-87618863 

经办人员：张增强、范烨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龙海涛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1号来福士中心办公楼5层 

电话：010-56500900 

传真：010-56500999 

经办律师：冯量、龙海涛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 

电话：027-65260288 

传真：027-88770099 

经办人员：刘金进、马玥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奕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住邦2000一号楼东区2005室  

电话：010-85867570 

传真：010-85867570-111 

经办人员：张洪良、宋艳菊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荆州贤达实业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39号）； 

（二）天风证券出具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三）植德律师出具的《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1 月 22日 


